
泸溪河食品（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许可审查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做好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许可审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第2条　 本方案中引用的文件、标准通过引用成为本方案的内容。凡是引用文件、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方案。
第二章 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许可审查要求
第一节 许可范围
第3条　 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是小麦粉为主要原料， 选择性添加糯米粉、 可可粉、食用盐、 香辛料粉（ 罂粟除外）、食糖粉、食用淀粉、海藻糖、杂粮粉、抹茶粉、杏仁粉、乳粉、鸡精、碳酸氢钠、复配稳定剂（碳酸氢钠、碳酸钠）、冷冻面团改良剂（碳酸钙、双乙酰酒石酸单双甘油酯、维生素C、木聚糖酶、α-淀粉酶、淀粉、白砂糖、小麦粉）、复配乳化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山梨糖醇液、丙二醇、蔗糖脂肪酸酯、山梨醇酐单硬脂酸酯、山梨醇酐单棕榈酸酯、水） （仅限面包预拌粉、糕点预拌粉、饼干预拌粉）、复配着色剂（山梨糖醇液、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丙二醇、β-胡萝卜素、水、食用植物油）、泡打粉（焦磷酸二氢二钠、碳酸氢钠、碳酸钙、磷酸二氢钙、淀粉）、复合红色素（高粱红、红曲红）（ 仅限饼干预拌粉、糕点预拌粉）、塔塔粉（磷酸二氢钙、酒石酸氢钾、食用玉米淀粉）、食品用香精、胭脂虫红、碳酸氢铵、黄原胶、柠檬酸为辅料，经原料验收、配料、混合搅拌、称量包装工艺制成的非即食的烘焙预拌粉系列。
第4条　 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许可类别编号3101。类别名称为其他产品；品种明细为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
第二节 生产场所核查
第5条　 厂房建在无有害气体、烟尘、灰尘、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地区，具备《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必备的生产环境。厂房通风良好，设计合理，能满足生产流程的要求，有与生产相适应的原辅料库、生产车间、成品库。生产区与生活区分开。

第6条　 厂房具有足够空间，以利于设备、物料的贮存与运输、卫生清理和人员通行。厂区道路采用便于清洗的混凝土，沥青及其他硬质材料铺设，防止积水和尘土飞扬。厂房与设施严格防止鼠、蝇及其他害虫的侵入和隐匿。生产功能间设置原料库、成品库、化验室、原料暂存间、更衣室、拆包间、磨糖间、筛粉间、配料间、工具清洗间、洁具清洗间、预拌粉混合间、包材消毒间、预拌粉内包间、外包间。
第7条　 生产车间入口处设置更衣室，洗手、干手和消毒设施，换鞋设施。
第8条　 预拌粉内包间入口应单独设置更衣区，配备洗手、干手和（或）消毒设施，换鞋设施。
第三节 设备设施核查
第9条　 生产设备根据实际工艺需要配备，包括：（1）配料设备；（2）混合设备；（3）包装设备；（4）粉碎设备；（5）筛粉设备；（6）除粉尘设备。
第10条　 具有的出厂检验设备包括：分析天平（0.1mg）、天平(0.1g)、干燥箱及相关的计量器具。

第四节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第11条　 设备布局按工艺流程设计配备相应设备。生产设备的布局、性能和精度应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
第12条　 基本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原辅料验收→拆包→粉碎或不粉碎→筛粉或不筛粉→配料→混合→包装。关键控制环节为：配料、混合、包装。
第13条　 原辅料验收：采购合格原料，索证索票，建立进货验收台账。
第14条　 粉碎：部分原料（如白砂糖）根据物料的粗细度决定是否需要粉碎，按照产品需要的细度进行粉碎。

第15条　 筛粉：部分原料需要筛粉防止结块。

第16条　 配料：对配料的名称、进货时间、批号等进行严格核对和记录、配比是否按照配方的要求进行称量进行监测和记录；配料复核确认；配料计量器具应及时校准；食品添加剂使用符合GB 2760的规定。

第17条　 混合：使用混合设备进行混合，混合工艺应保证物料的混合均匀性；先投小料混合均匀后，再投入大料，最终全部混合均匀；应控制并记录投料种类、数量以及投料顺序，监测和记录每次的混合时间。
第18条　 包装：用包装机进行包装。人员经更衣洗手消毒后进入车间，包材经臭氧灭菌60分钟以上后使用，设备与车间按时进行清洗消毒。称量准确，封口严实。监测和记录包装封口效果。

第五节 人员核查
第19条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检验人员、生产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须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检验人员持有检验员证上岗。对全体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并留存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
第六节 管理制度审查
第20条　 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规定采购原辅料时，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记录采购的原辅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

第21条　 建立生产过程控制制度，明确原料控制（如领料、投料等）、生产关键环节控制（如生产工序等）、检验控制（如原料检验、半成品检验、成品出厂检验等）以及运输和交付控制的相关要求。

第22条　 建立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并规定食品出厂时，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

第23条　 建立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并规定停止生产、召回和处置不安全食品的相关要求，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应当规定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原辅料、半成品、成品中不合格品的管理要求和处置措施。

第24条　 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并规定对食品安全状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第25条　 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并规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措施及向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的要求。

第26条　 制定检验管理制度，包括对原辅料、过程、出厂和型式检验的管理规定。
第27条　 出厂检验能力至少满足感官指标、水分、净含量项目的测定。使用Q/NJJD 0001S《焙烤食品预拌粉系列》标准中规定的国家标准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第28条　 检验管理制度规定型式检验的要求，根据企业标准中的规定执行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季节性产品每年1次），更改主要原辅材料和关键生产工艺、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前、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别时，及时进行型式检验。
第七节 试制产品检验
第29条　 按所申报产品的执行标准，分别从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检验。检验项目按企业标准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等要求进行。
第八节 其他要求
第30条　 食品加工用焙烤食品预拌粉标签符合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及要求,还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中的标签要求。

第31条　 本方案实施期间，如《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等上行文件发生变更，则本方案相关内容依从其规定。
附件：1.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2.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规定的检测项目与方法
附件1
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Q/NJJD 0001S
	焙烤食品预拌粉系列

	2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3
	GB/T 1355
	小麦粉  

	4
	GB 188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氢钠

	5
	GB 1886.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黄原胶

	6
	GB 1886.2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柠檬酸

	7
	GB 1886.3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胭脂虫红及其铝色淀

	8
	GB 18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氢铵

	9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10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11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12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13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14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15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16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17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18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19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 

	20
	GB/T 20706
	可可粉

	21
	GB/T 23529
	海藻糖

	22
	GB 2668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23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4
	GB/T 29602
	固体饮料

	25
	GB 306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

	26
	GB 316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27
	GB/T 34778
	抹茶

	28
	SB/T 10371
	鸡精调味料

	29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本表为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仅供参考。

附件2
其他食品（焙烤食品预拌粉）规定的检验项目与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Q/NJJD 0001S
	焙烤食品预拌粉
	Q/NJJD 0001S

	2
	水分
	Q/NJJD 0001S
	焙烤食品预拌粉
	GB 5009.3

	3
	总砷
	Q/NJJD 0001S
	焙烤食品预拌粉
	GB 5009.11

	4
	铅
	Q/NJJD 0001S
	焙烤食品预拌粉
	GB 5009.12

	5
	黄曲霉毒素B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2

	6
	其他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相应国家标准

	7
	其他污染物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相应国家标准

	8
	净含量
	Q/NJJD 0001S
	焙烤食品预拌粉
	JJF 1070

	9
	食品添加剂
	GB 2760及其相关食品添加剂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及其相关食品添加剂标准
	相应国家标准

	10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


本表参照产品执行标准制作，仅供参考。



